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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广东—以色列产业研发合作计划

第七轮联合产业研发项目专题

证明材料清单

附件

本清单中证明材料须按要求在系统中上传；注明作为纸质材料提交

的，须随纸质申报书一并报送。

项目负责人职称或博士学位证明（原件）。

受聘于广东单位的外籍科研人员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研人员可作为项

目负责人，但不得同时以境内、境外两种身份负责或参与各类项目。

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广东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证明（原件，且

有效期覆盖项目执行期）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广东受聘单位和外国

单位同时提供受聘的有效证明（原件，且有效期覆盖项目执行期），

并随纸质申报书一并报送。

项目参与各方须就合作项目签订合作协议等具有法律效力的项目合

作文件，文件须明确各方研发任务、分工与知识产权归属。未签署相

应文件的单位不得列为项目的合作单位。

须提供中文、外文合作协议（原件），并随纸质申报书一并报送。模

板在阳光政务平台系统里申报专题附件中下载。

须提供盖章签字齐全的经费承诺证明（原件），文件须明确自筹经费

额度及使用情况。

合作外方为企业的，须提供有效的所在国（地区）企业登记证明（复

印件）。

申报本专题必须上传《可行性报告》。可行性报告须匿名，文件名规

范为“可行性报告”，内容凡是涉及到“申报人姓名”、“参与人姓名”、
“申报人所在单位名称”、“参与人所在单位名称”的，分别以“申报人”、
“参与人”、“申报单位”、“参与单位”代替。多个参与人与参与单位的

名称，以“参与人1”“参与单位1”、“参与人2”“参与单位2”等代替。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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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在阳光政务平台系统里申报专题附件中下载。

申报本专题必须上传《广东-以色列产业研发双边合作项目表》。模

板在阳光政务平台系统里申报专题附件中下载。

真实性承诺函（原件），并随纸质申报书一并报送。


